2023年度南乐县政府采购集中采购机构

考核结果公告

一、考核单位名称：南乐县财政局
二、被考核单位名称：南乐县政府采购中心
三、考核内容：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财政部《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的招标管理办法》以及省市相关规范性文件等。

重点考核单位内部管理建设情况、采购活动开展及政府采购政策法规执行情况，优化营商环境各项举措落实情况等。
2.随机抽取2023年度南乐县政府采购中心代理的涵盖公开招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单一来源等采购方式，共计4个项目（南乐县公安局视频终端分析设备项目、南乐县教育局电教信息化设备项目、南乐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室内高清电子显示屏安装以及相关配套服务项目、中共南乐县委政法委员会南乐县预防溺水智能监控项目）进行全流程检查。
3.对“南乐县政府采购中心2023年政府采购项目自查报告”及有关资料进行审查。
四、考核方法
书面考核和现场考核相结合。

五、采购项目完成情况

2023年完成采购项目14个，预算金额2812.88万元，实际采购合同金额2762.25万元，节约金额50.23万元，节约率1.79%。

六、工作成效及存在问题
通过对南乐县政府采购中心2023年度代理采购业务资料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存在以下问题：一档案管理方面，存在档案资料混装的问题；二是业务建设方面，需进一步加强培训学习，完善制度建设和优化采购流程，提高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升服务政府采购当事人能力，确保采购活动依法合规开展。
七、考核结果
根据集中采购机构自查和考核小组现场考核，南乐县政府采购中心总体评分为95分。考核等次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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